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

电脑货物采购项目（二次）比选公告

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简称询价人）因办公需要，拟采购22台台式电脑，现由选择人在南平武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网站进行二次公开比选。

1、 采购内容

台式电脑21台，电脑主机1台，最高限价人民币86300元。

设备参数与保修要求详见附表《报价一览表》。
2、 本项目的采购预算最高控制价为86300元（送达我司以下指定地点安装调式完成费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一切费用；送达地址：福建省武夷山市崇溪东路9-15号C2楼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超出采购预算的报价文件不予接受。

3、 开票单位：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

4、 请登录南平武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网站的公告中心下载承诺报价文件（网址：http://www.wuyijt.com）。

5、 承诺文件递交的时间为2022年11月15日上午8:30-9:30前，承诺人应于2022年11月15日9:30前将承诺文件（密封后加盖公章）送达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福建省武夷山市崇溪东路9-15号C2楼4楼综合部3），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承诺文件选择人不予受理。本采购承诺报价文件不接受邮寄报价。报价文件不予退还,报价费用自理。

6、 开选时间和地点同承诺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和地点。届时请贵单位委派代表出席。承诺人若未出席开选活动，视为默认选择结果。

7、 各承诺人参加本次采购的所有报价活动可由法定代表人（须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其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法定代表人的全权授权委托书）参加，须带本人身份证原件。

8、 询价文件构成

1． 报价一览表

2． 企业营业执照

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

4． 法人授权委托书

请将报价书与资质文件装订成一册。 

9、 中选条件

报价最低的中选；如报价相同的则随机抽取中选。

10、 联系方式

联系人：严雪峰

联系电话：15959770007

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9日

报价一览表
承诺人：

日期：

报价一览表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参数要求
	数量
	单价（元）
	小计=数量*单价
	备注

	1
	联想启天M437
	CPU型号：Intel 酷睿i3-10500 ；内存容量：8GB 内存,类型：DDR4 ；硬盘容量：256G固态硬盘+1TB机械硬盘；光驱类型：无；显卡类型：集成显卡；声卡类型：集成声卡；网卡：集成网卡;显示器：>=23.8寸液晶显示器；标配键盘鼠标；保修:整机3年保
	20
	
	
	不高于3800元/台 

	2
	联想扬天4900Ks台式电脑
	处理器：intel i5

内存：8GB

硬盘：240GB∕256GB SSD+1TBHDD 

显卡：独立显卡 

显存容量：2GB

显示器;：23.8寸
	1
	
	
	不高于4500元/台 

	3
	联想扬天4900Ks台式电脑主机
	处理器：intel i5

内存：8GB

硬盘：240GB∕256GB SSD+1TBHDD

显卡：独立显卡 

显存容量：2GB
	1
	
	
	不高于3800元/台

	小写合计
	
	

	大写合计：


注：除指定参数外，其余未明确配件均为官方系统标准配置。报价金额大小写不一致时以大写为准。

单位全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企业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

法人授权委托书

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采购人名称）：

                   （供应商名称）法定代表人授权我单位        （职务或职称）      （姓名）为我单位本次授权代理人，全权处理此次编号为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采购项目的公开招标活动的一切事宜。

特此授权

（仅授权委托人出席开标会议时使用。附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法人授权代表（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供货合同

采购单位：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供货单位：                   （以下简称乙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1、 设备名称、型号规格、主要参数、数量、价格及保修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参数要求
	数量
	单价（元）
	小计=数量*单价
	备注

	1
	联想启天M437
	CPU型号：Intel 酷睿i3-10500 ；内存容量：8GB 内存,类型：DDR4 ；硬盘容量：256G固态硬盘+1TB机械硬盘；光驱类型：无；显卡类型：集成显卡；声卡类型：集成声卡；网卡：集成网卡;显示器：>=23.8寸液晶显示器；标配键盘鼠标；保修:整机3年保
	20
	
	
	不高于3800元/台 

	2
	联想扬天4900Ks台式电脑
	处理器：intel i5

内存： 8GB

硬盘：240GB∕256GB SSD+1TBHDD 

显卡：独立显卡 

显存容量：2GB

显示器;：23.8寸
	1
	
	
	不高于4500元/台 

	3
	联想扬天4900Ks台式电脑主机
	处理器：intel i5

内存： 8GB

硬盘：240GB∕256GB SSD+1TBHDD 

显卡：独立显卡 

显存容量：2GB


	1
	
	
	不高于3800元/台

	小写合计
	
	

	大写合计：


2、 技术要求 

乙方所供设备技术性能必须符合条款一表中产品参数要求。

3、 交货时间、地点及验收

1． 交货时间：2022年月日内安装调试完毕。

2． 交货地点：福建省武夷山市崇溪东路9-15号。

3． 收货单位：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

4． 交货及验收标准：按项目特征要求进行验收。乙方按照条款一表中要求内容供货, 交货时要求设备原产原包装完好无损，各种技术性能良好。所有随机配套件、说明书等技术资料和文件齐全。

4、 付款方式

甲方技术人员或设备使用保管人核验设备后，由乙方技术人员将设备安装调试完毕，乙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在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30日内付清货款。

5、 售后服务

联想启天M437、联想扬天4900Ks台式电脑，全国联保，享受三包服务，自开票之日起计算整机质保时间：3年。

6、 违约责任

1． 乙方不能交货的，应向甲方偿付不能交货部分货款的10%的违约金,且甲方有权拒付不符合合同规定部分的货款。

2． 如乙方未能按本合同产品参数及保修要求供货，由乙方负责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顺延5日内包换并承担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费用。乙方不能调换或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顺延5日内仍未能如期调换的，按不能交货处理。

3． 如乙方逾期交货，乙方应向甲方偿付逾期交货违约金。违约金为每逾期一天，按逾期部分货款的百分之一计算，甲方可从应付货款中抵扣。

4． 甲方无理拒收、延期付款，应向甲方偿付拖欠款项的滞纳金，其金额为每日按逾期拖欠款的百分之一计算。

5． 上述违约金、滞纳金最高限额为不能交货部分货款总值的10%。

6． 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乙方延误交货或不能交货，或由于不可抗力原因影响甲方付款，可不执行违约责任条款，由双方协商解决。对不可抗力的解释，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规定。

7、 合同生效及其它

1．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 若本合同需要修改或补充时，双方应签署书面文件加盖公章及法人章后有效，并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3． 若甲方根据需要核减或增加电脑台数，乙方应服从，单价按合同中的单价计算有关费用。

4． 在不违背上述条款的原则下，未尽事宜，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无法协商解决，由甲方驻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

5． 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

甲  方：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授权代理人）：

开票户名：南平高速建设有限公司

账号：35001676107050006466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南平延平支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00156988166Q

地址：福建省武夷山市崇溪东路9-15号

电话：0599-5326505

乙  方：

法人代表（授权代理人）：

开票户名：

账号：

开户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电话：

